附件1
关于《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关于明确城镇土地使用税有关政策的通告》的起草说明

当前我市部分建制镇已完成更名、部分区域已划入和划出我市行政区域管辖范围，为规范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管理，现对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等级进行明确，形成本征求意见稿，具体内容如下：
1、东岗镇更名为红沿河镇，现行土地级别为五级，仍沿用原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等级八级，税额标准3.6元/平方米·年。
2、瓦窝镇、元台镇现行土地级别四级，对应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等级为七级，税额标准4.5元/平方米·年。
3、复州湾镇、炮台镇、松木岛化工园区、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已不在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不适用我市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标准。
4、太平湾合作创新区城镇土地使用税税额标准由太平湾合作创新区管理委员会规定。
5、除上述区域外，其他在城镇土地使用税征收范围内的街道、建制镇沿用原税额等级和税额标准（瓦政发〔2007〕108号）。
[bookmark: _GoBack]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期满后，将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优化，按程序报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审议、上级备案通过后公布实施。
国家税务总局瓦房店市税务局
2026年03月03日
